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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克拉玛依园

专项科技合作项目的通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与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关于共建中国石油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克拉玛依园协议书已于2007年8月10日正式签订，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克拉玛依园共建协议书》，每年由克拉玛依地方政府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提供的科技合作项目专项经费不低于500万元。2007年度专项经费已经到位，总额为500万元。有意申报合作项目的我校教师、科研技术人员，请仔细阅读以下申报要求：

一、合作领域：石油石化及其相关产业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引进、应用及产业化。

二、合作对象：克拉玛依市民营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三、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共建产学研联合体、公共支撑条件研究。

四、申报方式：2007年9月20日前填写《克拉玛依市科技协作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见附件），由各二级单位汇总，加盖单位公章，并将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报送科技处科技开发部。

五、申报项目经学校审核后将于2007年9月下旬组织申请项目的专家教授前往克拉玛依市进行项目洽谈和对接，并签订“科技协作合同”。

六、联系人：    张  炜  8392930

                迟善武  8392512
    电子邮件：  kjczw@hdpu.edu.cn 
                chisw@hdpu.edu.cn
                                           科技处

国家大学科技园办公室

                                        2007年9月14日

附件：

中国石油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克拉玛依园

科技协作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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